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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 

豁免利得稅 (人民幣國債 )令  
 
 
引言  
 
 在 2009年 12月 8日的行政會議會議上，行政會議建議，

行政長官指令根據《稅務條例》 (第 112章 )第 87條作出附件 A
的豁免利得稅 (人民幣國債 )令 (下稱「豁免令」 )，就中央政府

已 經 或 將 會 在 香 港 發 行 的 人 民 幣 國 債 所 支 付 或 可 支 付 的 利

息，以及這些債券以出售或其他處置或到期被贖回或於出示

時被贖回所獲得的利潤，向所有人提供利得稅豁免。   
 
 
背景  
 
2 .  2009年 9月 28日，中央政府透過財政部在香港推出合共

60億 元 的 人 民 幣 國 債 。 有 關 國 債 的 發 行 日 為 2009年 10月 27
日，第一輪利息預計會在 2010年 4月 27日派發。債券的個別面

額為 10,000元人民幣。國債的年期分為三種，其中二年期和三

年期國債適用於零售投資者，三年期和五年期國債則適用於

機構投資者。在考慮認購的反應後，財政部分別向零售及機

構投資者發行總值 50億及 10億元人民幣的國債。  
 
 
相關考慮因素  
 
3 .  中央政府在香港發行人民幣國債，是中央政府支持香港

進一步發展人民幣業務，以及促進香港繁榮和經濟發展的重

要舉措之一，亦是香港人民幣業務發展的一個新的里程碑，

有助增加本地債券市場的廣度和深度，以及加強香港作為國

際金融中心的地位。有關發行亦可促進內地與香港的金融合

作，並鞏固香港作為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的試驗場地的角

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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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由於中央政府在香港發行人民幣國債具有策略價值，因

此特區政府一直致力爭取中央政府考慮繼續和定期在香港發

行人民幣國債。  
 
5 .  現時特區政府發行的債券可享有某些利得稅優惠。我們

認為，給予人民幣國債同樣的稅務優惠，是恰當的做法。落

實給予人民幣國債這些利得稅優惠，可顯示出特區政府推動

人民幣國債在香港的進一步和持續發行的決心。後者有助我

們實現促進本地金融市場的發展，以及鞏固香港作為人民幣

區域化和國際化的試驗場地的角色的政策目標。  
 
 
豁免令  
 
6.  《稅務條例》第 87條訂明，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可藉

命令豁免任何人、辦事處或機構繳付根據該條例應徵收的任

何稅款的全部或任何部分。豁免令所訂明的利得稅豁免適用

於任何須就中央政府在香港已經或將會發行人民幣國債所產

生的利息 /利潤支付利得稅的人。因此，豁免令會以《稅務條

例》下的附屬法例的形式制定，並須提交立法會進行先訂立

後審議的程序。  
 
7 .  由於人民幣國債已在 2009年 10月 (即 2009年 4月 1日開始

的課稅年度內 )發行，豁免令將適用於在 2009年 4月 1日開始的

課稅年度及其後各課稅年度。  
 
 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8 . 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 
 刊登憲報  2009年 12月 11日  

 
 提交立法會   2009年 12月 16日  

 
 實施  2010年 2月 5日  

 
 
 
建議的影響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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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不會

影響《稅務條例》現行條文及其附屬法例的約束力。此外，

擬議的安排對生產力、環境、可持續發展或公務員都沒有影

響。  
 
10 .  建議在經濟和財政方面的影響載列於附件 B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1 .  我們沒有事先就這項豁免令進行公眾諮詢。我們在 2009
年 12月 11日向立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提供資料文件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2 .  我們會安排發言人解答傳媒的查詢。  
 
 
查詢  
 
13 . 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與財經事務及庫務

局首席助理秘書長（財經事務）李秀鳳女士（電話：2529 0121）
聯絡。  
 
 
 
 
 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2009年 12月 11日  







附件 B 

 

經濟影響  

 在經濟影響方面，實施有關的利得稅務豁免對香

港進一步發展人民幣業務有利。這會有助加強內地與香

港的金融合作，以及鞏固香港作為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

化的試驗場地的角色，從而促進香港作為國際金融中心

的發展。  
 
 

財政影響  

2.  就國家財政部在 2009年 10月為機構投資者發行，

總 值 為 10億 元 人 民 幣 的 三 年 期 及 五 年 期 人 民 幣 國 債 來

說，於豁免利得稅 (人民幣國債 )令實施後以及在上述國債

有效期的首三年內，在《稅務條例》 (第 112章 )下每年少

收的稅款預計約為 580萬港元。三年期國債到期後，在第

四及第五年每年少收的稅款會減至約為 320萬港元。上述

估算只包括由利息產生的利潤。由於缺乏合理的基礎以

作推算，我們無法就處置債券所產生的利潤對少收的稅

款作出估算。個人投資者很可能毋須就人民幣國債所產

生的利息或利潤繳稅。至於日後發行的人民幣國債，其

在《稅務條例》下預計少收的稅款須以債券的結構及其

在有關時間的市場價格為基礎計算。  




